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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 引 
 
 
發出日期：二零一零年九月二十四日      檔號：BOD189/24092010/O/JM 
 
外遊領隊隨團的安排 
第一百八十九號決議 
(指引分類：外遊旅行服務  旅行團) 
 
 
為了讓消費者清楚知道外遊旅行團的外遊領隊安排，理事會在二零一零年九月十

四日的會議上通過： 
 
1. 如外遊旅行團沒有外遊領隊隨團，或者有外遊領隊隨團但不會全程隨

團，則會員必須在行程表清楚註明。 
 
2. 如外遊旅行團可能沒有外遊領隊隨團，或者有外遊領隊隨團但可能不會

全程隨團，則會員必須在行程表清楚註明在甚麼情況下沒有外遊領隊隨

團或者有外遊領隊隨團但不會全程隨團。 
 
3. 如外遊旅行團的外遊領隊安排屬於上述情況，有關行程表必須讓消費者

在報團前可以取到。 
 

請會員注意，根據議會第一百六十九號指引規定，所有由會員委派擔任帶團工作

的外遊領隊，必須持有由議會發出的有效領隊證。 
 
所有於二零一零年十一月一日或該日後登記的小冊子(包括行程表∕單張等)，必須

遵守此指引；旅行團如在二零一一年一月一日或該日後出發，其小冊子同樣必須

遵守此指引。違反者將按議會《組織章程細則》第 11 條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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